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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13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侨香路1010号特发文创广场五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宝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126人，代表股份115,428,645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8.301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2人，代表股份6,935,045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4.1036%。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98,865,000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58.5000%。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3人，代表股份16,563,645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9.8010%。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2人，代表股份6,935,045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4.1036%。

（4）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5,38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9%；反对

37,0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1%；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88,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332%；反对37,0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342%；弃权9,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5,37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5%；反对

44,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3%；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79,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933%； 反对44,2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80%； 弃权1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5,37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3%；反对

37,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5%；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85,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899%； 反对37,5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14%； 弃权1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5,37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0%；反对

43,7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9%；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79,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005%； 反对43,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08%； 弃权1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7%。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5,37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3%；反对

37,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5%；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85,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899%； 反对37,5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14%； 弃权1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5,37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1%；反对

43,7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9%；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78,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861%； 反对43,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08%； 弃权12,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31%。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5,37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1%；反对

43,7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9%；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78,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861%； 反对43,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08%； 弃权12,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31%。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公司及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5,37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2%；反对

44,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3%；弃权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77,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717%； 反对44,24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80%； 弃权1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03%。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王俊、李南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信息披露

2025/5/14

星期三

B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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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2025

年5月9日、2025年5月12日、2025年5月1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核实相关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3.近期公共媒体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了 《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一季度报告》（公告编号：

2025-005）等。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不存在应修正业绩的情况；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业务未来可能面临行业政策以及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可能存在行业周期、应收账款

回款、市场竞争等风险，对公司未来业绩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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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新瀚路26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游爱国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7人， 代表股份169,842,94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65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66,921,2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03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8人，代表股份2,921,6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4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2人， 代表股份9,972,18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5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 代表股份7,050,49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1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8人，代表股份2,921,6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4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77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2％；反对5,07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64,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02,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50％；反对5,0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64,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41％。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77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2％；反对5,07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64,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02,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50％；反对5,0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64,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41％。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77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2％；反对5,07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64,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02,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50％；反对5,0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64,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41％。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765,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4％；反对5,07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72,3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94,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38％；反对5,0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72,3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53％。

5、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827,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0％；反对6,57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弃权8,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6,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4％；反对6,5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9％；弃权8,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77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2％；反对5,07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64,2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02,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44％；反对5,0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64,2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47％。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829,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9％；反对5,07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8,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8,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5％；反对5,0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8,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77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2％；反对5,07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64,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02,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50％；反对5,0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64,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4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829,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9％；反对5,07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8,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8,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5％；反对5,0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8,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828,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6％；反对5,07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9,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7,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64％；反对5,0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9,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765,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3％；反对5,27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72,3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94,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17％；反对5,2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9％；弃权72,3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53％。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533,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791％；反对2,210,12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89％；弃权64,0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 拟作为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

东及 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3,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927％；反对2,210,1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617％；弃权64,0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56％。 拟作为公司 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中小股东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中小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533,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791％；反对2,210,12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89％；弃权64,0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 拟作为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

东及 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3,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927％；反对2,210,1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617％；弃权64,0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56％。 拟作为公司 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中小股东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中小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747,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205％；反对1,995,52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72％；弃权64,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3％。 拟作为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

东及 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8,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529％；反对1,995,5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001％；弃权64,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70％。 拟作为公司 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中小股东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中小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565,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90％；反对2,265,6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39％；弃权12,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94,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599％；反对2,265,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194％；弃权12,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定辉、卢垚冰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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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总股本为

3,073,421,680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267,700股，根据《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的规定，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

利。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比例

及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 （含税）=实际参与分配股本×分配比例， 即1,536,

076,990.00元（含税）=3,072,153,980股×0.50元/股（含税）；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

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总股本（含回购股

份）×10，即4.997937元（含税）=1,536,076,990.00元（含税）÷3,073,421,680股×10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 -� 0.4997937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8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情况

1、2025年5月8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如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

变动，则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本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本公司因回购股份，参与权益分派股本由3,073,421,

680股调整为3,072,153,980股，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公司将权益分派方案调整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267,700股后的3,072,153,980股为基数 【注】，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1,536,076,990.00元（含税）。

注：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

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

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267,700股

后的3,072,153,9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

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5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58 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1*****339 胡柏藩

3 01*****629 胡柏剡

4 00*****492 石观群

5 01*****624 王学闻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5年5月12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0日），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

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1、除权除息参考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1,267,700股

公司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 本次实际参与分派的股数为现

有总股本3,073,421,68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267,700股后的3,072,153,980股。 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比例及除权除

息参考价如下：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 （含税）=实际参与分配股本×分配比例， 即1,536,

076,990.00元（含税）=3,072,153,980股×0.50元/股（含税）；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

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总股本（含回购股

份）×10，即4.997937元（含税）=1,536,076,990.00元（含税）÷3,073,421,680股×10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 -� 0.4997937元/股。

2、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10、2025-023）相关规定，若公司在回购期间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红

利、送红股等除权除息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

根据上述回购股份价格调整原则，在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2元/股调整为不超过31.50元/股，计算过程为：调整后的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每股现金红利， 即31.50元/股≈32元/股 -�

0.4997937元/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自2025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上述调整后，按本次回购金额区间30,000万元一6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1.50元/股测算，预计回购股份区间为9,523,809股一19,047,6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区间为0.31%一0.62%。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新昌大道西路418号

咨询联系人：王晓碧、曾淑颖

咨询电话：0575-86017157

传真电话：0575-86125377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权益分派时间安排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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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股东大会的主持人：董事长刘革新先生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3日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期间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3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经济开发区伊宁园区拱宸路1号4楼会议室。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表

决、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7、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3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15,614,21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7.03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03,236,41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6.4757%。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3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377,8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555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5,726,57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74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3,348,77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1914%。 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377,8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555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之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均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

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比例

（%）

股份数

（股）

比例

（%）

股份数

（股）

比例

（%）

1.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1,714,851,

919

99.9556 665,100 0.0388 97,200 0.0057 通过

2.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1,714,845,

919

99.9552 665,100 0.0388

103,

200

0.0060 通过

3.00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议案》

1,714,859,

719

99.9560 663,100 0.0387 91,400 0.0053 通过

4.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1,714,846,

719

99.9553 669,100 0.0390 98,400 0.0057 通过

5.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714,854,

719

99.9557 654,700 0.0382

104,

800

0.0061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4,967,076 99.2816 654,700 0.6192

104,

800

0.0991 /

6.00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1,714,844,

719

99.9551 664,600 0.0387

104,

900

0.0061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4,957,076 99.2722 664,600 0.6286

104,

900

0.0992 /

7.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104,945,376 99.2611 672,800 0.6364

108,

400

0.1025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4,945,376 99.2611 672,800 0.6364

108,

400

0.1025 /

8.00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

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标准的议

案》

1,714,761,

519

99.9503 722,500 0.0421

130,

200

0.0076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4,873,876 99.1935 722,500 0.6834

130,

200

0.1231 /

9.00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

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标准的议

案》

1,714,742,

519

99.9492 722,500 0.0421

149,

200

0.0087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4,854,876 99.1755 722,500 0.6834

149,

200

0.1411 /

10.00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

案》

1,714,815,

219

99.9534 648,800 0.0378

150,

200

0.0088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4,927,576 99.2443 648,800 0.6137

150,

200

0.1421 /

11.00

《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度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714,796,

819

99.9524 668,100 0.0389

149,

300

0.0087 通过

12.00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

向银行等机构融资的议案》

1,714,718,

062

99.9478 769,257 0.0448

126,

900

0.0074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4,830,419 99.1524 769,257 0.7276

126,

900

0.1200 /

13.00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发行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

案》

1,706,212,

619

99.4520

9,001,

800

0.5247

399,

800

0.0233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96,324,976 91.1076

9,001,

800

8.5142

399,

800

0.3781 /

14.00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开展

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1,706,685,

819

99.4796

8,795,

000

0.5126

133,

400

0.0078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96,798,176 91.5552

8,795,

000

8.3186

133,

400

0.1262 /

注：上表中“股份数” ，指相关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比例” ，指相关有

表决权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均获通过，本次议案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7.00在关联股东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科伦宁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

的情况下进行表决，前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1,609,887,643股股份不计入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5.00、6.00、7.00、8.00、9.00、10.00、12.00、13.00、14.00进行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文泽雄、王方谦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301301� � � � � � � �证券简称：川宁生物 公告编号：2025-026

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

2025

年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新

疆上市公司协会根据新疆证监局工作部署，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2025年新疆辖区上市公

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

信公众号： 全景财经， 或下载全景路演APP， 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 （周五）15:

00-17:3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

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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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260,837,350股，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

份数量为1,106,100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派的权利。 因此，公司实施本次权益

分派的股本基数为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的259,731,250股，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8.00元（含税），合计派发红利207,785,000元，本年度不转增不送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时，按照公司现有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

现金红利（含税）=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现有总股本=207,785,000元/260,837,350股

*10股=7.966075元，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即0.7966075元/股）。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获2025年4月7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总股本260,887,35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1,056,100股后的259,831,

25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8.00元 （含税）， 共计派发207,865,

000.00元。 本年度不转增不送股。

若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每

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因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

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了变化，由260,887,350股减至260,837,350股；因公司回

购股份导致公司参与权益分派股本发生变化，以总股本260,837,35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

上已回购的1,106,100股后的259,731,250股为基数， 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相

应调整分配总额。 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00元 （含税）， 合计派发红利

207,785,000元。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59,731,25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8.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

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

股派7.2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8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1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373 欧阳永跃

2 02*****427 尧桂明

3 01*****536 齐仲辉

4 03*****986 左宝增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5年5月12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19日），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

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格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为1,106,100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

分派的权利。 因此，公司实施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本基数为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后的259,731,250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00元（含税），合计派发红利207,

785,000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

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

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7966075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

金额/总股本，即207,785,000元/260,837,350股=0.7966075元）。 综上，公司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

现金红利（即0.7966075元/股）。

七、调整事项

1、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部分股票回购注销价格将进行调整， 公司

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欧阳永跃、当时持股5%以上股东长江晨道（湖北）新能

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招银朗曜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及招银成长叁号投资（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当时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中承诺：“本人/本企业如本企业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有关规

定作相应调整）；”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33.88元/股，根据上述承诺，上述

人员/企业将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作相应调整。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石家庄无极县北苏镇开发区尚太科技北苏总部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李龙侠、GUOXIAOYU

咨询电话：0311-86509019

传真电话：0311-86509019

九、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